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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的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 

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称公司）近日在上海召开董事会。

本次董事会应出席董事 11 名，实际出席董事 9 名，李海平董事和谢

祖墀董事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董事会，分别委托伏中哲董事和贝

克伟董事代为出席表决。本次董事会会议经过了适当的通知程序，会

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，会议及通过的决

议合法有效。 

本次会议由艾宝俊董事长主持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同意宝钢集团

投资邯钢集团新区项目的议案》。 

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称邯钢集团）近期与宝钢集团

有限公司（以下称宝钢集团）协商，拟成立合资公司，共同投资建设

邯钢新区 460 万吨钢铁项目（以下称新区项目）。 

根据本公司上市以来宝钢集团的有关承诺，宝钢集团或其子公司

欲进行与公司的业务可能产生竞争的新业务、投资和研究时，宝钢股

份有优先发展权和项目的优先收购权。鉴于宝钢集团拟投资的邯钢新

区项目与本公司可能产生同业竞争，宝钢集团向本公司发来《关于投

资邯钢集团新区项目的征询函》，征询本公司意见。  

一、基本情况 

邯郸新区项目是河北省“十一五”时期钢铁工业结构调整的标志

性工程。项目总投资约 193.68 亿元，主要建设内容为：在铁前系统，

建设 1个年受料总量达 1000 万吨的综合原料场、4座 42 孔 7米焦炉、

2 台 360 平方米烧结机和 1套链篦机回转窑；在炼铁、炼钢系统还将

建设 2 座 3200 立方米高炉、3 座 250 吨顶底复吹转炉及铁水预处理

装置、炼钢精炼炉等设施及其它辅助设备；年产 460 万吨钢的板材生

产线，包括 2250 毫米热连轧机组 1套、2030 毫米冷连轧机组 1套。 

2006 年 2 月，邯钢新区项目破土动工，并于 4月 18 日举行开工

仪式。新区项目将分批建设安装包括炼铁、炼钢、轧钢在内的一系列

生产装备。其中一期工程包括烧结机、焦炉、高炉、转炉、2250 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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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轧机组等，预计 2008 年建成；二期将建设冷轧生产线，预计 2010

年建成。 

邯钢集团前期与宝钢集团接洽，提议双方集团成立合资公司，共

同投资建设邯钢新区 460 万吨钢铁项目。河北省人民政府 5 月 8日批

复同意邯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宝钢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建设发展邯

钢新区。2007 年 5 月 10 日，邯钢集团与宝钢集团在河北石家庄签署

合作意向书，双方拟定以共同出资的方式组建邯钢集团邯宝钢铁有限

公司，注册资本人民币 120 亿元，出资比例为邯钢集团 50％，宝钢

集团 50％，其中邯钢集团以现金加实物方式出资，宝钢集团以货币

资金方式出资。 

二、对公司的影响 

该项目工艺路线成熟、装备先进，产品设计规格覆盖面宽，产品

分工较合理，双方合作有助于增强项目综合竞争力。宝钢股份董事会

考虑到邯郸集团表达的在两个集团层面进行合作的意向，同时鉴于新

区项目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，建成投运和达产达标尚需时日；且宝钢

股份在近年存在集中建设和资金的压力，决定同意由宝钢集团投资邯

钢新区项目，同时保留选择合适时机向宝钢集团收购合资公司股权的

权利。 

宝钢集团承诺如本公司决定放弃投资邯钢集团新区项目，同意由

宝钢集团进行投资，则今后在本公司提出收购要求时，将以独立评估

机构的资产评估价为基础，在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

的情况下，以合理的价格将持有的该合资公司股权转让给本公司。 

因本议案涉及宝钢集团，有利害关系的艾宝俊、欧阳英鹏、何文

波、吴耀文董事已回避表决本议案，由 5 位独立董事以及伏中哲董事、

李海平董事表决同意本议案。 

 

特此公告 

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07 年 9 月 6 日 


